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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尼格仁的圣爱观中,圣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希腊文化的侵入使得欲爱成为对基督教爱观不恰当的理

解,但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圣爱改变和回答了伦理学与宗教学的基本问题。圣爱是自发的、无动机的、不计较的、无限的

和无条件的,它在爱的各个维度上的表现都与欲爱完全相反。在对圣爱的当代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以欲爱和友爱作为

对基督教爱观的理解,但它们实际上都无法完全取代圣爱。对尼格仁圣爱观的研究将对以爱为主题进行的宗教间对话

打开更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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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1〕作为“神学三德”之一,爱德也一直被

看做是三德中最大的德性,但是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爱德,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却一直存在有不

同的争论。然而,不管这些争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争论本身在20世纪之前却总是在以一种古典的

方式进行着,这也就是说,对于爱德的讨论总是具有某种神学前提并且是在神学传统内部进行,比如

最为经典的就是将爱德理解为“明爱”(caritas),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将其解释成“使人与上

帝联合的友爱”,这种表述也由此成为天主教传统对爱德的统一表达。但是,这种古典的表达不仅对

于身处基督教神学传统之外的人来说在理解上始终是存在隔阂的,而且也会阻碍基督教神学借鉴和

吸收其他宗教传统甚至是现代科学对爱的研究成果,从而影响到其自身对爱德理解与时俱进的发展。
被公认为最早以现代方式对基督教之爱进行学术讨论的是瑞典信义宗神学家尼格仁(Anders

TheodorSamuelNygren,1890—1978),这种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尼格仁以他自己提出的所谓“主题研

究法”从而试图建立起某种“科学的神学”,“主题研究确实是系统神学的基础,并因此成为系统神学最

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主题研究成功地阐明了基督教的基本主题,那么系统神学的诸问题便从

原则上得到了解决。”〔2〕而根据尼格仁的看法,《圣经》中主要提到的“圣爱”(agape),虽然是一个从希

腊语中借用来的词汇,却主要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语境中获得了它独特的内涵与意义,圣爱也因此被看

做是体现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基本主题。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作为基督教当代思想史上特别是“爱”的观念史上十分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

之一,对尼格仁神学思想的考察却始终没有得到国内基督教研究学界的足够重视。迄今为止,尼格仁

代表作《圣爱与欲爱》的汉译本只有1952年由香港的中华信义会书报部和瑞典教会中国差会董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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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哥林多前书》GelinduoQianshu [1Corinthians],13:13.
AndersNygren,MeaningandMethod:ProlegomenatoaScientificPhilosophyofReligionandaScientificTheology,

trans.byPhilipS.Watson,(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197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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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出版的《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爱佳泊与爱乐实》上、下两册,而且这个唯一的汉译本或许是受

当时时代条件和译者水平的限制,翻译不仅佶屈聱牙而且错误百出,基本上无法起到对中国读者进行

译介和传播的作用。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王涛的专着《圣爱与欲爱:保罗·
蒂利希的爱观》将尼格仁分离圣爱与欲爱的爱观作为与蒂利希统合圣爱与欲爱范式的对比,可以算汉

语学界对尼格仁思想的一个较为详细且深入的研究,但是尽管如此,王涛博士的研究重点也并不在于

尼格仁的神学思想本身,而除此以外,国内再难找到一本关于尼格仁思想研究的专著甚至是一篇论

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尼格仁是以瑞典语写作,在以英语和德语为主导的西方神学学界中

也属少数话语,但是西方学界对于尼格仁思想的关注和讨论却一直方兴未艾并且已经进展到批评甚

至批判阶段。但是,即使是尼格仁最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圣经学者几乎一致拒绝认为

圣爱在基督教圣经和传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圣爱持续到今天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

是要归功于《圣爱与欲爱》”。〔3〕而尼格仁对圣爱独特性的坚持实际上也不乏支持者,当代神学家科

林·格兰特(ColinGrant)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管圣爱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相关

的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圣爱的内涵和意义总是重要的。“爱”同样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讨论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关于儒家和基督教以“爱”为主题的比较研究和对话也逐渐兴起并成为热点,对尼格仁的爱观

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或许可以为以后相关的宗教比较与对话奠定初步的基础。

一、圣爱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

基督教被认为是“爱的宗教”,但是对于基督教的爱观从古至今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只有尼格仁旗帜鲜明地主张基督教的爱观在其原初的、唯一的和核心的意义上就

是圣爱(agape),而如果在《圣经》中出现以其他爱的形式比如欲爱(eros)或者友爱(philia)来指称上帝

之爱,或者是在后世神学家中以这些爱的形式来理解上帝之爱,那么这都是由于原始的基督教受到希

腊文明的影响和侵入后的结果。尼格仁认为,与圣爱作为基督教基本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欲爱作

为在基督教之前的希腊文化和古代世界的基本主题,而造成欲爱和圣爱相混淆的情况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原因。
首先,尽管圣爱和欲爱在理念上是两个具有截然不同价值的基本主题,但是在事实上它们并不是

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主题。它们最初的交集就是作为基督教前身的犹太教,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种情况可以在犹太智慧文学中得到证实。例如《所罗门智训》的九章十五

节经文说:“因为这必腐朽的肉身,重压着灵魂;这属于土的寓所,迫使精神多虑。”(智9:15)〔4〕这其中

已经明显体现出属于希腊文化的对于肉身(body)和灵魂(soul)的二元区分以及贬低肉身的倾向。尽

管以《所罗门智训》为代表的部分犹太智慧文学在基督新教中被普遍认为是《次经》,而关于《次经》的
意义和地位仍然存在极大争议,但是在传统教会中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仍然认为《次经》属于《圣
经》的一部分,尼格仁所属的信义宗也没有完全排除《次经》而是将其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作为有

益的读物,因此即使是在基督教内部也不能说关于灵与肉的二元区分以及贬低肉身的倾向是一种完

全异质的希腊文化,因为这种观点也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基础。
其次,为了达到护教的目的和起到宗教对普通民众教化的作用,基督教在一开始的传播过程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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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ThomasJayOord,“ReligiousLoveattheInterface withScience”,inStephenG.Post,ByronJohnson,MichaelE.
McCullough,andJeffreyP.Schloss,eds.,ResearchonAltruism&Love:AnAnnotatedBibliographyofMajorStudiesinPsychology,

Sociology,EvolutionaryBiology& Theology,(Philadelphia:TempletonFoundationPress,2003),215-228.
《智慧篇》Zhihuipian[Wisdom],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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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谓“寓意解经法”(allegoricalmethodofinterpretingScripture)来解释《圣经》,以此来展示基督

教最深层的意涵是与被广泛接受的欲爱主题相一致。正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使用,我们很容易只是流

于表面地将圣经文本看作是指示某种更深层的隐藏着的欲爱主题,比如在《马太福音》中说“清心的人

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5〕寓意解经法可以诠释为这就反映了对上帝的某种神秘的“看见”,而
这正是以欲爱为主题的宗教的显著特征之一。〔6〕但是,寓意解经法在这里忽视了对于“看见上帝”的
神秘主义和末世论的区别。事实上,虽然使徒保罗也讲与上帝面对面的观看,但是这种观看只属于即

将到来的时代因而是属于末世论的,〔7〕而对于当下所处的时代保罗则明确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

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8〕,这是与希腊化的神秘主义根本不同的。因此,主要是由于寓意解经法将

欲爱的主题带入了对《圣经》字面地理解中,如果只是认为在经文可见的字面底下还有一层真正的意

义尚且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认为这层真正的意义就是指灵魂上升并且达到和上帝神秘地相见甚至合

一的欲爱主题,那么这就会造成将欲爱和圣爱相混淆的危险。
最后,在欲爱的主题中采取某种类似圣爱的形式也可能造成两大主题的混淆,而这种欲爱的形式

就是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拉提诺的所谓“亚历山大里亚的世界图景”(Alexandrianworld-
scheme)。在这样的图景中也存在着神圣者下降和人类上升的过程,而且人类的上升也被视作具有救

赎论的含义,因此这样的图景似乎提供给我们一种可以使欲爱和圣爱达到和解的折衷形式。但是问

题就出现在神圣者的下降方向上,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世界图景中,这种下降是由于太一(TheOne)的
自我充盈(self-sufficency)而产生的自然的流溢,它的下降并不是一个自愿的过程而只是具有宇宙论

的含义。但是在基督教的圣爱理念中,尽管圣爱作为上帝下降到人的途径根本上也是因为爱是作为

上帝的内在属性,但是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具有位格(personal)的上帝而不是像太一一样高高在上的

不具感情的实体,因此圣爱的下降是上帝自愿俯就人类的过程并且具有拯救的目的,而“(圣爱和欲爱

的)折衷不用说就是欲爱的胜利,因为圣爱的宇宙论版本根本就不是圣爱”。〔9〕

除了以上三点理由,尼格仁认为还有两方面的影响造成我们现在对基督教爱观理解的混乱。一

方面是在语言学上,圣爱’αγ'απη和欲爱Еρωζ本来都是希腊语,但是它们在当代语言中都被同一个单

词“爱”(love)所取代,如果不是小心考察两个词义的不同来源,那么很容易就会认为它们是指同一事

物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历史上,因为基督教的传统是将圣爱和欲爱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
此久而久之就会留给人们两者的结合是自然且必要的印象。〔10〕 事实上,在尼格仁看来,整个基督教

的历史就是由外来的代表古希腊文化的欲爱观念侵入到基督教圣爱理念的混淆的历史,而他的工作

就是要将由这段历史造成的基督教爱观中的希腊思想和已经希腊化的犹太教思想剔除出去,从而还

原出一个原始的、纯粹的基督教爱的理念。
但是,为什么基督教爱的理念就是圣爱呢? 尼格仁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理由。首先,由于一个明显

的事实是,在耶稣诞生之前,主要以希伯来文书写的旧约圣经在被译为希腊文的过程中,译者并没有

使用在希腊思想中得到充分发展的eros来传译旧约中的“爱”而是以一个在希腊语境中不常用的词汇

agape进行对译,而这种对agape的采用也延续至用希腊语书写的新约圣经当中。在新约里philia出

现过几次,但是eros和storge却从未出现,这种严格的语言学上的特性显然不可能只是偶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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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马太福音》MataiFuyin[Matthew],5:8.
AndersNygren,AgapeandEros,trans.byPhilipS.Wats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228.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

样。(哥前13:12)
《哥林多后书》GelinduoHoushu [2Corinthians],5:7.
AndersNygren,ApageandEros,231.
Ib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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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背后肯定有某种神学上的根据。〔11〕但是现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之所以选择agape而不

是其他的词汇来翻译和指代上帝之爱可能恰恰是因为agape在希腊世界中较为罕用并且没有特定的

含义,因此可以说agape是在被借用到基督教之后才得到全新的发展并被赋予切实的意义。〔12〕尼格

仁将圣爱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并不可能是因为圣爱这个希腊词汇在一开始就具有什么特定的神

学含义,而是因为基督教借用了圣爱的表达来达到尼格仁所谓的“对一切古代价值的重新评估”(the
transvaluationofallancientvalues)。〔13〕

在尼格仁看来,当我们提到基本主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进入到了那些综合的和终极的问题领域,而
这些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自始至终就是关于真、善、美和永恒的问题,它们分别和我们现在的美学、伦理

学、知识论和宗教学的知识相对应。基督教的圣爱作为基本主题不仅是在伦理的和宗教的基本问题上给

出了全新的解答,而且圣爱的主题本身也改变了这些问题的提问方式。具体而言,在伦理问题方面,古希

腊的伦理学都是幸福主义的,尽管各个学派对幸福的定义不同,但是幸福作为生命的自然目的和最高的

善则是不变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可以获得各个学派所定义的幸福,在这一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则体现出鲜

明的个体主义倾向,因为从根本上讲善就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并且实现个体的幸福。但是在基督教这

里,首先善的问题和幸福主义之间的自然联系被切断了,善不再是被看作如何最大程度的获得幸福而是

变成一个独立的“什么是‘善自身’(Good-in-itself)”的问题。其次在善的实践层面,基督教也摆脱了古希

腊的个体主义倾向而始终是以人与上帝和人与人之间的团契(fellowship)作为伦理学讨论的起点。团契

的思想在基督教伦理学中始终占有非常中心的位置,或者说,圣爱本身在基督教里就是一个社会概念,它
不是意味着某种抽象的个人单向度的对价值或理念的追求,而是要被具体地理解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位格

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在宗教问题方面,尼格仁认为,在基督教之前的希腊世界诸宗教

都是自我中心的(egocentric),这倒不是说在这些宗教中就绝对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倾向存在,因为凡是

讨论到宗教或永恒的问题就会涉及到人与上帝的关系,只是这里的上帝是通过满足人的需要而和人建立

联系从而主要是以人为中心的,只有在基督教里我们才第一次发现上帝对人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主宰着

人类从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总而言之,基督教将宗教的问题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了以上帝为中心,将伦

理的问题从幸福主义转向了“善自身”的问题,而基督教则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那就是如

果问什么是上帝,那么上帝就是圣爱,如果问什么是善,那么善也是圣爱,因此圣爱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

本主题(fundamentalmotif)。〔14〕

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看,在伦理学上从幸福主义的观点前进到在本体论上重视善自身的问题是

随着人类思维抽象能力提高的结果,在宗教学上将圣爱等同于上帝则是人类的思维虽然完成了动词

agapao的名词化,但是因为仍然不能区分名词的能指和所指,所以才会将抽象的名词位格化从而在

agape和上帝之间建立起本体的联系〔15〕,不管怎样这都不是基督教有意对宗教问题或伦理问题做出

什么根本改变。但是在圣经的翻译和创作过程中,借用agape而避免使用eros所反映的意图亦即以

圣爱作为基督教爱的精神并且与代表希腊精神的欲爱有所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是否可以将圣

爱理解为欲爱的高级形式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柏拉图区分“属地的欲爱”(vulgareros)和“属天的欲

81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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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31.
BernardV.Brady,ChristianLove:HowChristiansthroughtheageshaveunderstoodlove,(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Press,2003),54.
这是尼格仁借用自尼采(F.W.Nietzsche)的术语,只不过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爱观是对犹太教怨恨的升华,而尼格仁则认

为圣爱是对包括犹太教思想在内的一切古代价值的重估,它不是对犹太教价值的消极反应而是有其自身明确的、积极的根基。参见

AndersNygren,ApageandEros,66.
Ibid.,47-48.
CatherineOsborne,ErosUnveiled:PlatoandtheGodofLove,(Oxford:ClarendonPress/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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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heavenlyeros)基础上,尼格仁又明确区分了“属天的欲爱”和“圣爱”。属天的欲爱是一个升华的

和精神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有终点的过程,而圣爱则在一开始就具有属天的特点并且其

本身相对人而言是具有超越性的。换句话说,圣爱本身通过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或者获得的。圣爱

与欲爱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上的区分,虽然只有“欲爱最为升华和精神化的形式———属

天的欲爱,才是圣爱观念的天生对手”〔16〕。正是由于两者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所以它们也就具有根

本不同的具体含义并且对实际的伦理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圣爱的内涵和表现

什么是圣爱? 在肯定了圣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之后,尼格仁继而又对圣爱总结出了四个

方面的特点。首先,圣爱是自发的(spontaneous)和无动机的(unmotivated),这也就是说,圣爱作为上

帝对人的爱与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圣爱是“无基础的”(groundless)。但是

这样会引起一种误解,那就是圣爱也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可能爱这个人或

者那个人。但是尼格仁认为,圣爱的无基础是指它没有任何外在基础,圣爱的基础只能是上帝自身,
因为上帝就是圣爱,所以圣爱才可以说是“自发的”。尼格仁能看到圣爱的这一点特性是因为在基督

教里耶稣的到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17〕,而如果依然按照《旧约》从律法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人

与上帝的关系,那么圣爱最后无论如何都会与人的价值相联系,这样的爱也就是“有动机的”爱,它与

耶稣的使命和工作是相冲突的。尼格仁引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一句话“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

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太9:17)说明,耶稣的到来和祂所显示的圣爱打

破了律法主义的限制而对世人的伦理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圣爱自发

的和无动机的特点中。〔18〕第二,圣爱是无关价值(indifferenttovalue)的。因为耶稣具有“召罪人”的
使命,所以会使人产生错觉,似乎罪人就要比义人更好。但是尼格仁在这里指出,耶稣并不会因为罪

人的罪而爱罪人,正如不会因为义人的义而爱义人,耶稣的圣爱是“不顾”人的罪而爱人,因此它是无

关价值的而不是要造成罪人优先于义人的价值颠倒。第三,圣爱是创造性的。虽然圣爱与人的价值

无关,或者说在圣爱的视域里人并没有任何“可爱”的价值,但是圣爱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创造原

则”〔19〕,人的价值就在于作为圣爱对象的价值。立赦尔(AlbrechtRitschl)学派尤其是哈纳克(Adolf
vonHarnark)神学认为人内在具有“人灵的无限价值”并且因此可以使上帝忽略人表面的缺陷而爱

人,这种新教自由主义的神学观点是尼格仁极力反对的,而这同时也暗含着对天主教荣耀神学“因善

功称义”的批判。最后,圣爱是人与上帝关系的发起者。尼格仁认为,从人这一方根本没有通往上帝

的道路,无论是义人的善举还是罪人的懊悔都是无效的,上帝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从上帝一方通过圣爱

的恩典下达于人,因此“圣爱是上帝通达至人的途径”。〔20〕

事实上,尼格仁对圣爱的理解始终是通过人与上帝的关系入手的,“耶稣带来的不是来自于上帝

的新观念,也不是关于上帝的诸种新理解,而是与上帝的新关系”〔21〕。在此基础上,尼格仁反对神学

传统上从“爱的诫命”来理解基督教圣爱的独特性,而是将“爱的诫命”首先看作是由人与上帝的关系

所决定。但是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还存在另外一种以欲爱为主题的关系,虽然欲爱并非尼格仁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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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对象,但是基于前文已经提出的理由,不参照欲爱也便无法完整地理解圣爱的特点,因此对欲

爱的考察仍然是有必要的。相比之下,尼格仁对欲爱的理解主要集中于柏拉图欲爱观的三大特征。
首先,欲爱是索取的爱,当下需要的意识和在更高更幸福的状态下得到满足是柏拉图看到的欲爱所具

有的两个主要特征。当然,柏拉图还区分了“属天的欲爱”和“属地的欲爱”,但那只是索取对象的不同

而不妨碍欲爱本身的索取性特征。其次,欲爱是人通达神圣的途径。在柏拉图看来,欲爱充当的角色

就是感官世界和理念世界的中介,而无论人的灵魂通过欲爱是以飞升抑或转向的形式逃离感官世界,
柏拉图都是要通过哲学的欲爱实现对人类灵魂的拯救从而使欲爱具有宗教性特征。最后,欲爱是自

我中心的(egocentric)爱。柏拉图将欲爱和幸福相联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幸福,所以我们都

会希望占有善并且永远占有善,欲爱也因此总是对善和不朽的欲求。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认为希腊神

话中阿尔刻提斯(Alcestis)、阿基琉斯(Achilles)和科德鲁斯(Codrus)自我牺牲的事件实际上都是为

了获得不朽的和光荣的名声〔22〕,这最明显地反映了欲爱自我中心的特征。
从圣爱和欲爱各自所具有的特点来看,它们不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爱,而且还是两种根本对立的

爱,因此当这两种爱体现在伦理学的实践层面,自然也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尼格仁将爱的行为

分为四个向度,包括上帝对人的爱、人对上帝的爱、人对同胞的爱和人的自爱。〔23〕 首先,在上帝对人

的爱的向度上,因为欲爱总是一种向上的趋势,所以已经作为至高者的上帝本身是不可能再有欲爱,
当然更不能再有向下的对人的欲爱。圣爱在这个向度上的表现则完全相反,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圣爱,
所以上帝对人的爱是出自祂自己的本性而不以人的价值为基础。不仅如此,在基督教的伦理生活中,
上帝对人的爱也是人之爱的基础和起点,在现实实践中凡是可以被称作基督徒的爱,最后都要回归到

上帝对人的爱这一典范和根基之中。
其次,在人对上帝的爱的向度上,如果上帝是作为最高的善或者说所有善和欲望对象的总和,那

么祂自然会为索取性的欲爱提供栖身之所。在这里欲爱就是人对于上帝的爱而上帝也会吸引所有欲

望和爱的方向朝向自己。在这样的过程中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欲爱的对象是其他东西而不是上帝,
但这只是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欲望,因为从欲望的本性上来说只有作为最高的善的上帝才能达

到对欲望完全地满足。另一方面,在圣爱的主题下同样存在着人对上帝的爱,这也是基督教爱的诫命

之一,但问题在于作为自发的和无条件的圣爱只能是出自具有圣爱本性的上帝而不可能是出自于人,
而基督教的上帝被看作是已经超越了所有人可以欲求的对象因而也不可能通过人自发的爱而达到,
因此基督教里人对上帝的爱只能被理解为上帝对人的爱的自然结果,“人爱上帝,并不是因为在将上

帝与它物的比较中人发现上帝比任何其它东西都更能满足,而是因为上帝无动机的爱已经压倒和控

制住了人,所以人除了爱上帝外别无选择”〔24〕。但这样可能引起的另一种质疑是,人对上帝的爱在某

种程度上变成上帝的自爱。对于这个问题,尼格仁注意到使徒保罗也放弃了“人对上帝的爱是圣爱”
的观点而代之以“信”,因为在圣爱的逻辑中人对上帝的态度只是对上帝之爱的反应(response)和投身

(devotion),在此基础上“信”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上帝回报的爱,但是这种爱的基调就不再是圣爱

的自发性而是领受性(receptivity)。〔25〕实际上,除非承认上帝除了圣爱之外还有某种“神圣的欲爱”,
也就是说上帝对人的爱不仅是白白地给予而是同时也要求人做出某种回应,否则在圣爱和欲爱根本

对立且上帝只具有圣爱的前提下,人对上帝的爱被消减为某种上帝的自爱的问题是无法得到完全解

决的。尼格仁在这里强调保罗以“信”代“爱”的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马丁路德对天主教坚守的“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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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信”(fidescaritateformata/faithinformedbylove)观点的反对,而这种反对又是因为在成全信仰的

“爱”中所暗含着的“因信称义”的倾向。通过以“信”取代“爱”,实际上也就是以“唯独信仰”取代了“因
信称义”。

第三,在人对同胞的爱的向度上,基督教强调“爱邻如己”是要像上帝的圣爱那样具有自发性和无

条件性,但是既然尼格仁已经在属于上帝的圣爱和属于人的欲爱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那么这种仍

然是属人的邻舍之爱的基础就依然只能在上帝对人的圣爱之中。在这里,基督徒对邻舍的爱也就是

上帝对人的圣爱的具体彰显,而基督徒因此作为属灵的人也就成为圣爱的工具。〔26〕从这样的理解出

发,所谓的“邻舍”就不仅包括在现实处境中与我具有相邻亲近关系的人,而且也可以包括那些与我素

昧平生的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尼格仁认为,基督教“爱仇敌”的教导最明显地体现了现实的邻舍之

爱所带有的圣爱特征,因为显然在敌人的身上并不会有任何值得我爱的对象,因此除非是以上帝无条

件的圣爱为基础,否则“爱敌人”也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性。但是在这里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爱敌

人”是为了赢得上帝的爱,这里的上帝就不再是爱的行为基础而是作为爱的行为对象,而“爱敌人”或
“爱邻舍”也就不再是爱具体的人本身而是爱“邻舍中的上帝”,这样的邻舍之爱也就变成了欲爱主题

主导下的爱。对于这种通行的对“爱邻如己”的理解,尼格仁坚决地反对说:“除非爱邻舍是直接指向

邻舍,除非仅仅是关心邻舍且没有其他的目的———甚至是以获得上帝的爱为目的,否则它就没有权利

被称作邻舍之爱。……上帝不是目的,不是终极对象,而是邻舍之爱的出发点和永恒基础。”〔27〕换句

话说,在圣爱的主题下“为了上帝的缘故”(forGod’ssake)是作为起始因而不是目的论的,因圣爱成全

的邻舍之爱绝对不应含有任何欲爱的自爱因素而是纯粹的利他行为。但是,“爱邻如己”所包含的“自
爱”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基督教历史上,“自爱”被看做是除了“爱上帝”和“爱邻舍”之外的第三种爱,
因为人在自然本性上最了解对自己的爱,所以自爱在某些诠释中甚至成为爱上帝和爱邻舍的真正基

础。但是尼格仁认为,以自爱为基础的对上帝和邻舍的爱本质上仍然是以欲爱为主题的爱,“它不仅

阻止人真诚地献身于上帝,而且还封闭了人向邻舍的开放之心”〔28〕。自爱在圣爱的主题中必须得到

排斥,而“爱邻如己”在尼格仁看来恰恰是要克服“推己及人”式的邻舍之爱而强调在具体实践中的“爱
邻无己”。事实上,在爱的第四个向度上,尼格仁认为圣爱根本不会表现为自爱,圣爱的表现程度是从

上帝之爱下降到人对上帝的爱,而欲爱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它的表现程度是从自爱下降到邻舍之爱,
但是却不会表现为上帝之爱。虽然客观来讲,尼格仁的论证存在着对欲爱的偏见和对友爱的忽视,但
是他对圣爱和欲爱的绝对区分同时也保证了圣爱的独特性和实在性,这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圣爱和其

他种类的爱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三、圣爱的当代辩护

尼格仁的圣爱观在提出后很快就在西方神学界和宗教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赞美之余更多的批评

是集中于圣爱所具有的极端的利他主义倾向,在批评者看来对圣爱的鼓励是不切实际的甚至会起到

反作用的。他们主张以欲爱(eros)或者友爱(philia)来替代圣爱作为对基督教之爱的理解,而这里的

欲爱也就是人类的索取之爱,友爱则是在给予者和回报者之间相互照顾和支持的交互性的社会之爱,
这两种爱首先构成了对圣爱作为基督教爱的核心理念的挑战。

尼格仁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区分了圣爱和欲爱是作为两种根本不同的爱,这种不同在于圣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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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上而下的从上帝出发的行为,而欲爱则是自下而上的从人出发的和神圣者结合的欲望和渴求。
但是,对立的圣爱和欲爱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共同排斥“属地的欲爱”。属地的欲爱包括对

尘世事物的欲望和人类的性欲,在这一点上尼格仁轻易地赞同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以“属天的欲爱”
作为圣爱的天生对手对欲爱来说才是最为公平的。但是现代的批评者认为,尼格仁的这种观点实际

上是反映了一种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传统,从那时开始基督教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反欲爱

(anti-erotic)的态度,他们“赞美贞洁,贬低女性,将性与罪联系在一起,不鼓励浪漫,否认肉体,对性行

为持怀疑态度”〔29〕。但是这种基督教传统对爱的理解实际上未能充分意识到在性伴侣之间所显现出

来的人类之爱的价值,因为它一开始就假设了这种属于感官的、性欲的感情和表达是消极的、危险的

和非灵性的。〔30〕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尼格仁的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就不仅是造成圣爱与欲爱间的二元

对立,更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排除了“属地的欲爱”这种爱的最常见的形式。
另外,即使是在处理“属天的欲爱”时,尼格仁也从圣爱和欲爱的绝对对立出发对“属天的欲爱”持

否定态度,但是这样一来人对上帝的爱也只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不是人作为主体性的响应。
尼格仁指出使徒保罗没有使用任何爱的词汇来指称人类对上帝的响应,但是保罗确实用圣爱指称对

于邻舍的爱,这其中将人作为上帝之爱的管道和工具的思想不言而喻,而人之为人的价值在圣爱的视

域下也就被彻底低估了。“这样不仅是人的肉体,而且是人本身,尤其是人的自我,在圣爱和欲爱的对

立中受到了伤害”。〔31〕

更多的当代神学家试图在圣爱和欲爱之间寻求某种合理的平衡。罗伯特·亚当斯承认圣爱的重

要性,但是他认为圣爱的运行只能通过希望与被关怀的回报者建立关系的欲求而实现,这种结果也就

是所谓圣爱式的欲爱(agapiceros)。〔32〕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莎莉·麦克法格的神学思想中,她将关

注的重点从救赎论转移到创造论,欲爱作为一种内在的创造关系的动力也就成为所有生命的特

点。〔33〕还有一些学者比如保罗·阿维斯是从欲爱的角度出发肯定欲爱是推动世界运转的力量,但是

因为欲爱过于活跃所以需要某种“圣爱向欲爱伸出的引导性的、限制性的和同情性的手”来加以节

制。〔34〕当然,对圣爱和欲爱的平衡关系在当代最为清晰和丰富的表述是在保罗·蒂利希的神学中,
他认为“如果欲爱和圣爱不能联合,那么朝向上帝的圣爱就是不可能的”〔35〕,在这里不仅神圣的圣爱

只有在人类欲爱的需要中才能被意识到,而且圣爱的充实甚至暗含某种神圣的欲爱,那就是上帝对人

类也有真正的需要。柯林·格兰特认为,这种在圣爱和欲爱之间寻求平衡的观点实际上是丰富了圣

爱的内涵而不是对圣爱产生威胁,而真正需要反对的是那些试图以欲爱替代圣爱的观点。〔36〕类似这

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马修·福克斯曾谈到“欲爱(而不是圣爱)作为对仇敌的爱”,但是“这种植根于

圣爱语境的独特的基督教律令作为欲爱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完全令人困惑的,除非这反映的是对尼

格仁强调圣爱独特性的反感,但是这种反感也是通过将圣爱的意义赋予欲爱”。〔37〕 在这里圣爱的独

特性其实并没有被欲爱所取代而只是披上了欲爱的外衣而已。
尽管圣爱和欲爱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并且因此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它们却都是单向度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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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督教“爱邻如己”的理念而言,对邻舍的爱只是源自于圣爱自发地对人的朝向,而感受到这种圣

爱的人就将这种爱继续传递给其他人类。在这样的圣爱中,人作为管道和工具在本质上是脱离了人

与人之间实际的爱的关系。为了克服圣爱的这种单向度,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从友爱(Philia)的观点去

理解基督教爱的理念,友爱作为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的感情,也是在完全关注于自我的

需要和欲望的欲爱和完全排斥自我而纯粹利他的圣爱之间建立起连接的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圣爱和欲爱的主题时,尼格仁却完全没有讨论友爱的主题。他以《圣经》中

使用圣爱且避免使用欲爱这样的事实为根据来说明圣爱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但是《圣经》中也提

到了友爱。尽管友爱的使用不如圣爱频繁和显著,但是友爱在《新约》中确实具有某种代表性从而使

得尼格仁对友爱的忽视变得非常可疑。事实上,从友爱的角度会使我们对圣爱的无私性进行某种反

省,正如斯蒂芬·波斯特所指出的,“无私(selfless)和纯粹单向度的爱可能是对不自私(unselfishness)
无可厚非的夸大,但是它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因为它破坏了圣爱赖以维持的给予(giving)和接受

(receiving)的循环流动。”〔38〕而对圣爱最大的反对意见也不是圣爱对自我的抹杀而是圣爱根本就不希

望获得回报,“讽刺的是,对相互之爱生动的实在性的障碍不是不希望或者没有能力去给予,而是不希

望或者没有能力去接受”。〔39〕

传统上认为,基督教爱的独特性就在于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完全给予的爱,但是这种单向度的甚至

是自我牺牲的给予似乎是预设了一个强大到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充分的爱的主体。但这样引起的一

个相关的神学问题就是,对于作为爱的主体的上帝而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显得毫无意义。
当然,传统的神学教义会告诉人们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只是上帝的肉身而非神性,这种关于上帝自身的

可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亦即上帝是否会受苦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神学所争论的问题。但是至少在

现实上,这种以自我充足为前提的爱不仅不太可能,因为人毕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完美和充足,而且

这样的爱也会变成某种施舍,从而丧失了爱的相互性和爱的接受者在这种行为中成长的可能性。不

仅如此,追求这种以自我充足为前提的圣爱反过来又会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强调对自我的满足,“对自

我牺牲的坚持会产生强调自我的作用,结果就是关心之爱的最高形式会促成一种孤立的自足并使之

理想化”,〔40〕无私的圣爱在这里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当然是属于圣爱的问题。现实的爱总是和自我与他人在社团互惠关系里的相互成长有关,而

它又总是以我们自身需要帮助的可受伤害性为前提。但问题在于,由谁首先开始这种相互支持的友

爱呢? 现实世界的不安全感使得我们每个人都首先使自己伪装得强大并且独立自足,这种不安全感

使得我们即使在获得别人的帮助后也很难和提供帮助的人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这样一来那种相互帮

助的友谊之爱也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除非,首先有一种圣爱并不要求接受者保证作出回应,这个

爱的主体或许会让别人意识到祂的脆弱但祂依然爱人,只有通过这种慷慨的圣爱才能引起和维持友

爱的交互性。因此,友爱的支持者实际上也不能取消圣爱的必要性,因为友爱只有通过圣爱的发动才

有可能,只是这里的圣爱体现在它的慷慨(generosity)而不是一个自身强大和完满的主体。
实际上,欲爱和友爱不仅无法取代圣爱,而且从它们的实现条件来看,反而是肯定了尼格仁所坚

持的圣爱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因此它们并不是对圣爱最主要的威胁,这种威胁在当代主要来自于伦理

学的挑战。以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吉恩·奥特卡为代表的一批当代伦理学家认为,与人相关的圣爱

是依赖于它如何在人际关系中以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关切表达出来,因此从公平性入手圣爱在强调他

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自我,“在这个方面正义(justice)或许可以对作为根本上与他者相关的圣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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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作用”。〔41〕值得注意的是,从正义与爱的关系入手讨论圣爱并不是奥特卡的首创,美国著名神

学家尼布尔早就提出,虽然圣爱是个人生活的准则和最高理想,但是在现实的公共社会和政治生活领

域,由于人所具有的罪性使得只能以和圣爱近似的正义作为最高的美德和法则。〔42〕尼布尔的神学思

想在爱与正义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但是后来的宗教伦理学家拉姆齐将正义看作圣爱的具体实

现从而试图将正义和爱结合在一起,〔43〕这样只是将圣爱染上了更多实践的色彩而忽视了尼布尔关于

圣爱是与人的罪性相对立的理念。奥特卡以正义影响和修正圣爱也曲解了爱与正义的关系,因为从

尼布尔的观点来看,只是人类的罪才使得我们不能按照圣爱的要求生活而只能将正义作为更现实的

目标,但是圣爱本身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和修正。
圣爱的当代辩护者柯林·格兰特认为,之所以会产生以正义限制圣爱甚至取代圣爱的观点,是因

为像奥特卡这样的当代伦理学家从一开始就对圣爱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他说:“圣爱被理解为普遍之

爱,这个普遍之爱也包括自我,而这反过来引起了与现代伦理所要求的公平性(impartiality)的部分联

盟。圣爱没有在与他者相关的向度上被理解,而这才是实际关系的起点。”〔44〕简而言之,圣爱的精神

首先并且内在的是利他而不是考虑自我,从伦理学的公平和正义去理解圣爱不仅不是对圣爱具体的

应用而毋宁说是对圣爱纯粹利他特性的危害。
事实上,虽然尼布尔也强调圣爱可以作为正义的动力和目的,但是圣爱不等于正义也不能与之互

换,这是尼布尔最基本的观点。拉姆齐和奥斯卡之所以会逾越这道底线实际上是反映了当代道德(伦
理)和宗教的某种关系,道德被看作具有独立自主的领域并且可以代替宗教实现宗教所具有的功能,
而宗教如果有任何可靠性都需要在道德领域去寻找。但是道德真的具有独立自主性吗? 宗教学家格

林发现,在以正义为支撑的道德的内在逻辑中并没有宽恕(forgiveness)的位置,个人道德上的自责在

正义当中没有意义,因此没有宽恕的道德最终只会变成冰冷的正义而取消道德本身的价值。〔45〕道德

无法为宽恕提供基础实际上恰恰为圣爱的存在提供了位置,因为只有圣爱才能使个人道德上的自责

有所减轻,并且保证使人具有再次重新遵循道德命令行动的可能性,这样道德持续运行的基础就仍然

是在宗教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新约》传递出的“福音”中而非《旧约》的“律法”中。不仅如此,道
德的公平和正义也使得超出公平性道德命令的利他行为(最为极端表现是自我牺牲行为)只能被看作

某种“超义务英勇行为”,而圣爱的利他因为首先就将人的整个生命看做是上帝的礼物,因此人对于

“邻舍”包括敌人和陌生人的爱也是白白的给予而没有任何关于自己的考虑。由此观之,强调公平性

的当代伦理学也无法为道德行为提供完全的基础,无论是做坏事的自责还是做好事的利他,这些行为

的基础在根本上只能是圣爱。因此,当代伦理学实际上也无法取代圣爱。

四、总结

对于圣爱的当代辩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既修正又补充了尼格仁的圣爱观。一方面,尼格仁将圣

爱和欲爱看作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基本主题,但是圣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排斥和否定欲爱,两者更多的

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关系。另一方面,圣爱除了具有尼格仁所说的自发的、无关价值的和创

造性的等特性之外,还应当具有某种慷慨性和对于一般道德范畴的超越性。当然,这两种特性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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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尼格仁所总结的圣爱特性的自然引申。事实上,圣爱之所以需要获得辩护是因为尼格仁犯了

两个“错误”,其一是将圣爱与欲爱的不同强化为对立,其二是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友爱在圣经中的地

位。但是,这两个“错误”也是尼格仁所谓“主题研究法”的必然结果。值得反思的问题是,爱的理念和

整个基督教信仰是否如尼格仁理想的那样必然具有唯一的主题? 欲爱与友爱等其他形式的爱是否就

在基督教信仰中毫无位置从而可以轻易地被剥离出去?
无论如何,尼格仁倡导的“主题研究法”所体现的现代性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尼格仁而言,一

个宗教的基本主题就是这个宗教本然的和有别于其他宗教的区别性本质,而对于基督教而言,只要找

到了这个基本主题,系统神学也便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坚实客观的出发点。当然,古典的系统神学也一

直在寻找和宣称基督教的独特性,但是与古典进路不同的是,尼格仁所希冀达到的科学的系统神学并

不试图向我们确立基督教的优越性和真理性,其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基督教是什么。有学者认为,
尼格仁最大的优点就是严格地区分了这两个方面。〔46〕在主题研究法的方法论指导下,虽然尼格仁严

格区分了圣爱和欲爱并将它们视为一组完全对立的主题,但是如果认为尼格仁因为圣爱是作为基督

教的基本主题而排斥甚至贬低人的欲爱,那么这其实是对尼格仁的一种有失公允的批评,因为尼格仁

实际上从未明确地做过此类宣称,而他在研究中着重强调的圣爱的原因也是因为他的研究的唯一目

的是为了对基督教的爱展开清晰的主题分析。〔47〕

总而言之,尼格仁的神学思想研究至少可以带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从方法论而言,如果

希望在宗教研究特别是宗教比较中获得某些实际的有意义的成果,那么至少应该避免自说自话地继

续论证某种传统的优越性和真理性,这正是尼格仁与其神学前辈的不同之处。第二,对于具体的比较

和对话而言,爱始终是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可供比较的共同主题。圣爱虽然不是基督教唯一的爱的理

念,但是圣爱可以被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和最能反映基督教独特性的爱的理念。因此,对于尼格仁神

学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圣爱观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基督教而且对于反思其他宗教传统中的相关理念也

将具有重要作用和比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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